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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正观新闻·
郑州晚报记者 李娜 实
习生 姬瑛蕾）我省再
增 135个博士后创新实
践基地，其中郑州有 14
个。记者昨日从省人社
厅获得此消息。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
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
战略，进一步加大博士
后工作对提高企事业单
位创新能力的支持力
度，推动产学研深度融
合，经单位自主申报、各
地审核推荐、省博管办
复核并实地抽查，河南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同意郑州公用事业投
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等
135个单位备案设立博
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开
展博士后工作。

按照要求，新设基

地单位要结合本单位实
际，尽快建立管理机构，
配备管理人员，制定博
士后工作规章制度；要
按照申报时提出的研究
项目，结合现阶段重大
科研任务，抓紧做好博
士后研究人员的选聘工
作；要积极与相关流动
站、工作站联系，确定联
合招收单位和博士后合
作导师，认真做好博士
后研究人员的培养和使
用工作，在科研和生产
实践中，逐步培养出一
批富有创新精神和创新
能力的青年人才；要积
极参加全省博士后工作
管理培训活动，学习并
掌握博士后工作政策和
相关业务知识，不断提
高管理服务水平和业务
能力。

建立医疗服务价格动态
调整制度，是为了让群众享受
到更高治疗的医疗卫生服
务。各地要加强风险评估，分
析价格调整对医疗总费用、公
立医疗机构收入结构、医保基
金支出、患者负担的影响，以
及对医疗服务行为和就诊行
为的影响。医疗服务价格调
整时，要做好医保支付衔接，

确保政策落地实施。各级医
疗保障和卫生健康部门应分
级建立医疗服务价格运行监
测机制，明确监测指标，对本
地区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
项目、价格、成本、费用、收入
分配及改革运行情况等进行
监测，作为实施医疗服务价格
动态调整的基础和依据，及时
发现问题，完善政策。

新政明确规定，公立医疗
机构提供医疗服务不得强制
服务并收费，不得采取分解收
费项目、重复收费、扩大收费
范围等方式变相提高收费标
准；应主动适应改革，完善自
我管理，提升医疗服务质量、
优化医疗服务流程、改善就医
体验；应改革完善内部分配机
制，实现良性平稳运行。

本报讯（正观新闻·
郑州晚报记者 李娜 实
习生 姬瑛蕾）记者昨
日从省科技厅获悉，我
省再次对承担国家重点
科研项目的单位进行奖
励，24家单位 46个项目
团队共获得奖励资金
476万元。这是我省连
续第二年对承担国家重
点科研项目的单位进行
奖励。

我省共 24 家单位
46个项目团队共获得奖
励资金476万元。其中，
高 校 承 担 19 项（占
41.3%），奖励资金 190
万元（占39.9%）；科研机
构（含医疗机构）承担12
项（占26.1%），奖励资金
131万元（占 27.5%）；企
业 承 担 15 项（ 占
32.6%），奖励资金 155
万元（占32.6%）。

为进一步鼓励我省
各类创新主体积极争取
国家资源，牵头承担更
多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省科技厅、财政厅于今
年 3月组织实施了 2021
年度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配套及奖励资金工作。
政策对我省单位独立或
牵头承担的国家科技重
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项目、自然科学基
金重大项目，按上年度
国拨经费到账金额一定
比例进行奖励，每个项
目最高 60万元，每家单
位最高 500万元。奖励
资金主要用于支持承担
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研
发团队进行自选项目研
发和绩效奖励。

下一步，我省将以
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
省、人才强省战略为契
机，主动对接国家战略，
加强“一流课题”凝练，
培育形成一批有望纳入
国家层面备选项目，争
取更多国家创新资源在
河南布局，为打造国家
创新高地提供有力科技
支撑。

控制群众医药费用负担，我省建立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

综合评估超70分方可启动调价

医疗服务价格不仅
关系到每个居民的切身
利益，也影响着医疗机
构长期良性运行。记者
昨日从省医疗保障局获
悉，河南出台新政在全
省建立医疗服务价格动
态调整机制，支持医疗
技术进步，控制人民群
众医药费用负担。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王红

我省再添135个
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郑州有14个

476万元，我省重奖
承担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单位
共24家单位46个项目团队

如何保障群众获得高质
量、有效率、能负担的医疗卫
生服务？按照《河南省建立
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
实施意见（试行）》规定，公立
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调整

总量实行宏观管理，在价格
调整总量范围内突出重点、
有升有降调整医疗服务价
格，控制医药费用过快增长。

新政明确，医疗服务价格
动态调整将综合考虑社会经

济发展、公立医疗机构改革绩
效、医保和患者承受能力等因
素，科学设定价格动态调整触
发条件，定期开展调价评估，
灵敏有度地把握调价窗口和
节奏，稳定调价预期。

控制医药费用过快增长

为规范有序管理、分类
管理，新政对通用型、复杂型
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动态调整
进行了区分，明确对于医疗
机构普遍开展、服务均质化
程度高的诊察、护理、床位、
部分中医服务等通用型医疗
服务，在成本调查、科学测算

的基础上，合理确定调价幅
度，管住管好价格基准，充分
考虑群众承受能力。

对于未列入通用型医疗
服务目录清单的复杂型医疗
服务，对于技术难度大的复
杂型项目，在统筹考虑区域
内、区域间医疗服务价格比

价关系的基础上，尊重医院
和医生的专业性意见建议，
更好体现技术劳务价值。支
持技术劳务占比高、成本和
价格严重偏离的医疗服务项
目和历史价格偏低、医疗供
给不足的薄弱学科项目优先
调整。

高难度复杂型医疗服务尊重专业意见

新政要求，为建立灵敏
有度的动态调整机制，医疗
服务价格动态调整须综合设
置启动条件，细化触发标准
和约束标准，明确评分规则，
量化评估分值，优化选择调
价项目，解决价格调不调、何
时调、调哪些窗口问题，切实

增强改革预期。医疗服务价
格动态调整主要围绕医疗费
用、医疗机构运行、医保费用
和经济社会发展 4个方面设
置触发标准和约束标准。在
评估触发标准时采用综合评
分模式，综合评估得分达到
70分以上方可启动调价。

为避免出现系统性风险，
新政规定，我省对于调价约束
标准采取条件“熔断”模式，即
存在医疗费用增长率超标、检
查化验费用增长率超标、医保
基金结余不足等任意一条约
束标准不达标的状况，将不得
启动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

价格调整须设置启动“门槛”

医疗机构不得变相提高收费


